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2025年公益性岗位招聘公告

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根据《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渝人社发〔2016〕239号）、《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渝就发〔2023〕22号）规定和重庆市铜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拓展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规模第二批指导性计划》的通知（铜人社发〔2025〕48号）要求，石鱼镇特面向社会招聘2名公益性岗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数量
[bookmark: _GoBack]本次招聘基层公益性岗位为基层就业服务协管2名，工作内容为协助开展基层就业服务。
二、招聘条件、范围与对象
（一）招聘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品德良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热爱社会公益事业，无违法犯罪和严重违反校纪校规记录；
2.身心健康、仪态端庄，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3.符合招聘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及其他资格；
4.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二）招聘范围与对象
应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符合留铜来铜条件的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
三、公益性岗位招聘程序和办法
（一）招聘时间
2025年10月27日—10月31日（5个工作日）。
（二）报名方式
石鱼镇人民政府，联系人：陈俊伊，联系电话：023-45581303
（三）报名需提供的材料：
（1）本人户口簿（户主页、本人页、增减页）、身份证，核验原件并交复印件1份。
（2）毕业证书，核验原件并交复印件1份，或其他有效学历证明材料。
（3）本人有效的《就业创业登记证》，核验原件并交复印件1份。
（四）审核及面试
由石鱼镇对报名人员情况进行了解并审核，审核通过后，由石鱼镇对符合招聘条件的人员统一进行面试。
（五）公示  
拟聘用人员名单在铜梁区人民政府网上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不合格者将被取消资格。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公益性岗位招用的人员试用期为1个月，试用期内应接受试用期考核，试用期满经用工单位考核合格的，正式予以聘用，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被聘用人员劳动合同一年一签，原则上劳动合同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二）根据《关于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20）108号文件精神，为安置的登记失业人员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其劳动合同不适用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作为劳动合同内容予以明确。
（三）招用人员的薪酬待遇：月工资标准按规定原则上不得低于铜梁区最低工资标准，本次招聘人员的工资标准为每月2330元，由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与公益性岗位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个人缴纳部分由本人承担。


                    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27日
